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号东方大厦17层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1

124,722,487

3.40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总裁孙明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刘怡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韩方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336,340

比例（%）

86.8619

反对

票数

16,386,147

比例（%）

13.13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8,336,340

比例（%）

86.8619

反对

票数

16,386,147

比例（%）

13.13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张宏伟先生、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东方润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

律师：程芳律师、吴晓朦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2023-076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

加由深圳证监局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深

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年11月15日（周三）15：30-17：00。届时公司董事长曹璋先生，独立董事林朝南先生，副

董事长、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冯旭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宁文女士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75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23-069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3年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2023-051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会后事项相关

文件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以下简称“配

股”）的申请于2023年6月2日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于2023年7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德赛电

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59号）。

鉴于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披露了《2023年三季度报告》，根据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一一发行类第3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7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会同

相关中介机构对配股说明书、发行保荐书进行了更新和修订，并对本次配股会后事项进行相

关说明和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公司将根据本次配股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2023-052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3年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将参加由深圳证监局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2023年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11月15日（星期三）15:3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

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2023年11月10日（星期五）举行2023
年投资者开放日。本次活动以“风险减量服务 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重点介绍公司向高

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风险减量服务举措和阶段性成果。

上述报告的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告

附件。

本次活动提供视频回放，具体链接如下：

中文版：

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20669
英文版：

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20670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3-055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投资者开放日相关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3，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俞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天

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11月10日（星期五）9:15-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0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0日 9:15-15:00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健康智谷9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73人，代表股份1,301,450,761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33.2490%。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66名，代表

股份263,263,46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725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人，代表股份 528,614,65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50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公司独立董事、部分监事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67人，代表股份772,836,1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7441%。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4,313,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209%；反对 87,
515,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245%；弃权99,621,4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9,586,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5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6,126,5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9165%；反对87,515,4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2426%；弃权99,621,45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586,9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841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收购云南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5,637,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77.0356%；反对

77,973,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845%；弃权 99,586,95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586,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2.87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703,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2.5541%；反对 77,973,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6180%；弃权99,586,9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586,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

联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827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调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并延长承诺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72,532,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6.9806%；反对

100,631,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0150%；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598,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61.7625%；反对 100,631,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2246%；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郦苗苗、罗瑶；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3-108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826 证券简称：坤彩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3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已质押

股份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谢秉昆先生

的一致行动人邓巧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5,954,5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1%，累计质押数量

为8,902,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55.80%，占公司总股本的1.90%。本次邓巧蓉女士就之前已

质押的3,152,000股公司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手续，不涉及新增股份质押。

● 截至2023年11月10日，公司控股股东谢秉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榕坤投资（福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坤投资”）、邓巧蓉女士、谢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2,022,7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0.26%。谢秉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数量为21,902,000股，占其持

股数量的7.77%，占公司总股本的4.68%。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1、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邓巧蓉女士的通知，获悉邓巧蓉女士与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就之前已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 东 名
称

邓巧蓉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控 股 股 东
的 一 致 行

动人

本次延期购回
股数（股）

3,152,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2-11-11

原质押到期日

2023-11-10

延期后质押到期
日

2024-11-11

质权人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9.76%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67%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补充流动资
金

2、本次办理延期购回的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或其

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3年11月10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谢秉昆

榕坤
投资

邓巧蓉

谢良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29,083,338

19,352,745

15,954,545

17,632,109

282,022,737

持股
比例

48.95%

4.14%

3.41%

3.77%

60.26%

本次质押延期购
回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0

0

8,902,000

13,000,000

21,902,000

本次质押延期购
回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0

0

8,902,000

13,000,000

21,902,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0

0

55.80%

73.73%

7.77%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

0

1.90%

2.78%

4.6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0

0

0

0

0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0

0

0

0

0

二、股份质押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邓巧蓉女士本次仅是对前期已质押的部分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手续，不涉及新增质押融

资，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和足够的履约能力，能有效控制质押风险。公司将持

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26 证券简称：坤彩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4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11月 13日（星期一）至 11月 17日（星期五）16:00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ecurities@fjkuncai.com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年 10月 26日发布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年 11月 20日 （星期一）下午 15:00-16:00举行 2023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谢秉昆先生

独立董事：房桃峻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蔡志明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蓝菲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至11月17日（星期五） 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ecurities@fjkunca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黄蓝菲女士

电话：0591-85588083
邮箱：huanglanfei@fjkunca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25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2023-075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

协议（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2023年10月20日，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东鹰牌陶瓷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牌集团”）就公司收购鹰牌陶瓷做出的税收承诺事项达成补充协

议，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2、2023年11月10日，本次签订补充协议（二）涉及的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补

充协议（二）已生效执行。

3、风险提示：

补充协议（二）生效后，公司于收购鹰牌陶瓷时做出的税收承诺事项的综合纳税总额将以

累计计算的方式进行考核，有利于公司税收考核年度内更好地达成相应纳税金额。但受到市

场环境及政策变化等影响，公司在税收考核的承诺年度内能否实现纳税承诺仍存在不确定

性，因此，未来不排除纳税承诺事项不能完成的风险。如公司无法完成纳税承诺，可能会面临

需要按照相关违约责任要求补缴交易价款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补充协议（二）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补充协议（二）签订的基本情况

2021年2月1日、2021年2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相关公司股权及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竞买相

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竞拍后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购买鹰牌集团持有的佛山石湾鹰牌

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湾鹰牌”）、河源市东源鹰牌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鹰

牌”）、佛山鹰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牌科技”）、佛山鹰牌陶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鹰牌贸易”）各 66%股权，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参与竞买相关公司股权暨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2021年3月10日，公司收到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组织签约通知书》，确认公司

为“石湾鹰牌、东源鹰牌、鹰牌科技、鹰牌贸易各 66%股权”转让项目的受让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参与竞买相关公司股

权成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2021年3月16日，公司与鹰牌集团就上述转让项目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

（河源市东源鹰牌陶瓷有限公司 66%股权）》、《产权交易合同（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

66%股权）》、《产权交易合同（佛山鹰牌科技有限公司66%股权）》、《产权交易合同（佛山鹰牌

陶瓷贸易有限公司66%股权）》（以下简称《产权交易合同》），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根据《产权交易合同》、《受让方资格条件设置及其所需提供承诺事项》及公司出具的承诺

规定，公司承诺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湾鹰牌、东源鹰牌、鹰牌科技、鹰牌贸易及其集团化

管理后的合作公司在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第一年（即2022年）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不

少于 0.8亿元，以后年度均需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逐年递增 20%，即第二年（2023年）不少于

9600万元、第三年（2024年）不少于 11,520万元、第四年（2025年）不少于 13,824万元、第五年

（2026年）不少于16,588.8万元。如相应年度的税收承诺条件未满足，公司当年度在佛山市禅

城区石湾镇街道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可以充抵差额，充抵后仍存在的差额，由公司按《受

让方资格条件设置及其所需提供承诺事项》的规定，向鹰牌集团补缴交易价款（简称“税收承

诺事项”）。

2022年 12月 14日、2022年 12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于收购鹰牌陶瓷时做出的税收承诺事项整体延期一年考核并增加税收主体计

算范围。2022年 12月 14日，公司与鹰牌集团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并于2022年12月30日生效执行。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

15日、2022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关于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补

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93）。

根据补充协议（一），公司与鹰牌集团达成一致：（1）原税收承诺事项整体延期一年考核，

2023年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不少于8000万元，以后每年均需在上一年度基础上逐年递增

20%，即2024年不少于9600万元，2025年不少于11520万元，2026年不少于13824万元，2027
年不少于16588.8万元。各考核年度税款不能只局限于指标，必须应缴尽缴，违约责任参照原

《承诺事项》设定：即乙方当年度在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可以充

抵差额，充抵后仍存在的差额，由乙方按《受让方资格条件设置及其所需提供承诺事项》的规

定，向甲方补缴交易价款。（2）2022年度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不少于6000万元。违约责任

参照原《承诺事项》设定：即乙方当年度在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

可以充抵差额，充抵后仍存在的差额，由乙方按《受让方资格条件设置及其所需提供承诺事

项》的规定，向甲方补缴交易价款。（3）考核期间，乙方及乙方子公司，当且仅当在石湾镇街道

辖区内的当年度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同比正增长时：1）乙方及乙方子公司，在石湾镇街道

辖区内参股企业（于2022年1月1日后新设立、投资、受让或新迁入石湾镇街道辖区内）相应年

度缴纳的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按其持股比例对应的缴纳金额纳入该年度税收承诺综合纳

税总额（含退税）的计算范围；2）乙方及乙方子公司，在石湾镇街道辖区内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企业（于2022年1月1日后新设立、投资、受让或新迁入石湾辖区内）按相应年度缴纳的综合

纳税总额（含退税）全额，纳入该年度税收承诺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的计算范围。

2023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同日，公司与鹰牌集团签订了补充协议（二）。

（二）补充协议（二）的审批进展情况

2023年11月10日，本次签订补充协议（二）涉及的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补充

协议（二）已生效执行。

二、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广东鹰牌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补充协议具体条款的变更情况

为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化运营成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

策规定，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公司与鹰牌集团就变更税收承诺事项，签订了本次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就税收承诺事项进一步做了补充约定，具体条款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

税收承诺事项综合纳税
总额计算范围及方式

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

2022年度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不少于6000万元，原税收承诺事项整体延期一年考
核，2023年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不少于8000万元，以后每年均需在上一年度基础上
逐年递增20%，即2024年不少于9600万元，2025年不少于11520万元，2026年不少于
13824万元，2027年不少于16588.8万元。各考核年度税款不能只局限于指标，必须应
缴尽缴，违约责任参照原《承诺事项》设定：即乙方当年度在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
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可以充抵差额，充抵后仍存在的差额，由乙方按《受让方资格
条件设置及其所需提供承诺事项》的规定，向甲方补缴交易价款。考核期间，乙方及乙
方子公司，当且仅当在石湾镇街道辖区内的当年度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同比正增长
时：1）乙方及乙方子公司，在石湾镇街道辖区内参股企业（于2022年1月1日后新设立、
投资、受让或新迁入石湾镇街道辖区内）相应年度缴纳的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按其
持股比例对应的缴纳金额纳入该年度税收承诺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的计算范围；2）
乙方及乙方子公司，在石湾镇街道辖区内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于2022年1月1日
后新设立、投资、受让或新迁入石湾辖区内）按相应年度缴纳的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
全额，纳入该年度税收承诺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的计算范围。

本次签订的补充协议

在原协议及相关承诺、补充协议（一）的基础上，增加：考核期间，
标的公司及其集团化管理后的合作公司、以及乙方和其他纳入计
算范围的主体（纳入计算范围的主体及纳入计算条件按补充协议
（一）第三条约定不变）的综合纳税总额（含退税）累计计算，即若
前述主体当年度在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的综合纳税总额（含
退税）大于相应年度考核金额，则超额部分纳入到以后考核年度
累计计算；若前述主体当年度在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的综合
纳税总额（含退税）加上累计的超额部分（如有）未达到相应考核
金额，则按《受让方资格条件设置及其所需提供承诺事项》的规
定，按照税收差额部分向甲方补缴交易价款。

（三）补充协议（二）与原协议、补充协议（一）的关系

补充协议（二）是对原协议及相关承诺、补充协议（一）的补充和修订，补充协议（二）如与

原协议及相关承诺、补充协议（一）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补充协议（二）未约定事

宜，仍适用原协议、补充协议（一）及相关承诺的约定。

（四）补充协议（二）的生效

补充协议（二）经双方签署及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补充协议（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补充协议系为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化运营成效，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基

础上，公司与鹰牌集团就鹰牌陶瓷产权交易税收承诺事项变更达成的约定。公司于收购鹰牌

陶瓷时做出的税收承诺事项的综合纳税总额以累计计算的方式进行考核，有利于公司税收考

核年度内更好地达成相应纳税金额。上述税收承诺事项的变更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与鹰牌集团就税收承诺事项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生效后，公司于收购

鹰牌陶瓷时做出的税收承诺事项的综合纳税总额将以累计计算的方式进行考核，有利于公司

税收考核年度内更好地达成相应纳税金额。但受到市场环境及政策变化等影响，公司在税收

考核的承诺年度内能否实现纳税承诺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未来不排除纳税承诺事项不能

完成的风险。如公司无法完成纳税承诺，可能会面临需要按照相关违约责任要求补缴交易价

款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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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梧村工业区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

98,463,212

45.09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启超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曾艳华出席了会议；高管徐芳、刘巧云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463,212

比例（%）

1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463,212

比例（%）

1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3年度对外捐赠预算总额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权限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463,212

比例（%）

1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议案名称

选举张勃兴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98,463,21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100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4.01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关于增加2023年度对外捐赠预算总
额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权限的
议案

选举张勃兴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同意

票数

200

200

200

比例（%）

100

100

100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铖、叶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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